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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变形镜头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变形镜头，包括从物方到像

方依次设置的由柱面透镜组成的变形组、和由球

面透镜组成的成像组，所述变形组包括从物方到

像方依次设置的第一透镜、第二透镜、和第三透

镜，所述第二透镜和所述第三透镜粘合在一起，

所述第一透镜为负光焦度双凹柱面透镜，所述第

二透镜为负光焦度柱面透镜，所述第三透镜为正

光焦度柱面透镜。利用构成变形组的柱面透镜的

光学特性，将进入的水平光线进行“压缩”，而垂

直方向视场进入的光线保持不变，再经过后面成

像组对光线进行综合矫正，水平视场角度增加了

33％，从而实现1.33X变形拍摄。并且本方案的镜

头体积更小，重量更轻，成本相对更低，更能满足

大部分普通用户的使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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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变形镜头，其特征在于，包括从物方到像方依次设置的由柱面透镜组成的变形

组(11)、和由球面透镜组成的成像组(12)，所述变形组(11)包括从物方到像方依次设置的

第一透镜(1)、第二透镜(2)、和第三透镜(3)，所述第一透镜(1)为负光焦度柱面透镜，所述

第二透镜(2)为负光焦度柱面透镜，所述第三透镜(3)为正光焦度柱面透镜。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形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透镜(1)为负光焦度双凹柱

面透镜。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形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透镜(2)和所述第三透镜(3)

贴合在一起。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变形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透镜(2)和所述第三透镜(3)

粘合在一起。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变形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成像组(12)沿光路指向像方的方

向依次设置第四透镜(4)、第五透镜(5)、第六透镜(6)、第七透镜(7)、第八透镜(8)、第九透

镜(9)、以及第十透镜(10)，所述第四透镜(4)为正光焦度弯月形球面透镜，所述第七透镜

(7)为负光焦度球面透镜、所述第八透镜(8)为正光焦度球面透镜，所述第九透镜(9)为正光

焦度双凸球面透镜，所述第十透镜(10)为正光焦度弯月形球面透镜。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变形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七透镜(7)、第八透镜(8)贴合

在一起。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变形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五透镜(5)和所述第六透镜(6)

贴合在一起，所述第五透镜(5)为正光焦度球面透镜、所述第六透镜(6)为负光焦度透镜。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变形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五透镜(5)和所述第六透镜(6)

相互独立，所述第五透镜(5)为正光焦度弯月透镜5，所述第六透镜(6)为负光焦度弯月透

镜，且所述第五透镜(5)和所述第六透镜(6)的凹面均朝向像方设置。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所述的变形镜头，其特征在于，构成所述变形组(11)的透镜以

及构成所述成像组(12)的透镜的光焦度分配满足如下关系：

500＜Abs(f1-3/f4-10)；

45＜f4-10＜55；

1.60＜f4-6/f4-10＜2.10；

0.60＜f7-10/f4-10＜0.80。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变形镜头，其特征在于，构成所述变形组(11)的透镜以及构

成所述成像组(12)的透镜的光焦度分配还满足如下关系：

1.10＜abs(f1/f2-10)＜1.40；

-0.80＜f1/f2-3＜-0.70；

0.50＜f4/f4-6＜0.80；

1.0＜f9-10/f7-10＜1.60；

5.0＜abs(f7-8/f7-10)＜9.0；

其中，f均表示镜头的X方向焦距，其中f后面数字代表构成变形镜头的十枚透镜的编

号，即f1为第一透镜(1)X方向焦距，f1-10为第一透镜(1)～第十透镜(10)合计10枚透镜的X

方向组合焦距，其余同理。

11.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所述的变形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变形镜头的长度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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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mm，所述变形镜头的最大外径小于70mm。

12.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所述的变形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变形镜头为半画幅变形

镜头，所述变形镜头的Y方向焦距为50mm，光圈为1.8。

13.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所述的变形镜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变形镜头的质量小于

6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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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变形镜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镜头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变形镜头。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拍照和视频成为普通消费者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近几年随着5G等技术推动，Vlog等视频分享越来越多，使用手机、相机等工具拍摄短片、

微电影人群越来越多。

[0003] 然而目前市面上手机、平板电脑、相机等设备常规拍摄比例为16∶9，而具有电影感

的宽荧屏视频的比例为2.4∶1。因此，用户需要通过人工剪辑、数码裁剪的方式，将拍摄的画

面进行裁剪。但是裁剪时会牺牲画面的像素。

[0004] 一些专业变形电影镜头品牌如：德国-霍克(Hawk)、英国-库克(Cooke)、德国-阿莱

(ARRI)、美国-潘那维申(Panavision)、法国-安琴(Angenieux)和香港的SLR，通常面向专业

级别的客户，价格一般都是几万美金甚至更贵、并且变形镜头本身质量都在数千克。

[0005] 价格昂贵质量较大的专业变形镜头不适合普通用户使用。因此如何将大光圈变形

镜头体积做小、重量做轻是目前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因此，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专业变形镜头质量较大价格

较高而不适合普通用户使用的缺陷，从而提供一种变形镜头。

[0007] 一种变形镜头，包括从物方到像方依次设置的由柱面透镜组成的变形组、和由球

面透镜组成的成像组，所述变形组包括从物方到像方依次设置的第一透镜、第二透镜、和第

三透镜，所述第二透镜为负光焦度柱面透镜，所述第三透镜为正光焦度柱面透镜。

[0008] 所述第一透镜为负光焦度双凹柱面透镜。

[0009] 所述第二透镜和所述第三透镜粘合在一起。

[0010] 所述成像组沿光路指向像方的方向依次设置第四透镜、第五透镜、第六透镜、第七

透镜、第八透镜、第九透镜、以及第十透镜，所述第四透镜为正光焦度弯月形球面透镜，所述

第五和第八透镜为正光焦度、所述第六透镜、所述第七透镜为负光焦度球面透镜，所述第九

透镜为正光焦度双凸球面透镜，所述第十透镜为正光焦度弯月形球面透镜。

[0011] 所述第五透镜和所述第六透镜粘合在一起，所述第五透镜为正光焦度、所述第六

透镜为负光焦度透镜。

[0012] 所述第五透镜和所述第六透镜相互独立，所述第五透镜为正光焦度弯月透镜，所

述第六透镜为负光焦度弯月透镜，且所述第五透镜和所述第六透镜的凹面均朝向像方设

置。

[0013] 构成所述变形组的透镜以及构成所述成像组的透镜的光焦度分配满足如下关系：

[0014] 500＜Abs(f1-3/f4-10)；

[0015] 45＜f4-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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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1.60＜f4-6/f4-10＜2.10；

[0017] 0.60＜f7-10/f4-10＜0.80；

[0018] 构成所述变形组的透镜以及构成所述成像组的透镜的光焦度分配还满足如下关

系：

[0019] 1.10＜abs(f1/f2-10)＜1.40；

[0020] -0.80＜f1/f2-3＜-0.70；

[0021] 0.50＜f4/f4-6＜0.80；

[0022] 1.0＜f9-10/f7-10＜1.60；

[0023] 5.0＜abs(f7-8/f7-10)＜9.0；

[0024] 其中，f均表示镜头的X方向焦距，其中f后面数字代表构成变形镜头的十枚透镜的

编号，即f1为第一透镜X方向焦距，f1-10为第一透镜1～第十透镜合计10枚透镜的X方向组

合焦距，其余同理。

[0025] 所述变形镜头的长度小于105mm，所述变形镜头的最大外径小于70mm。

[0026] 所述变形镜头Y方向焦距为50mm，光圈为1.8。

[0027] 所述变形镜头质量小于600g。

[0028] 本发明技术方案，具有如下优点：

[0029] 1.本发明提供的变形镜头，包括从物方到像方依次设置的由柱面透镜组成的变形

组、和由球面透镜组成的成像组，所述变形组包括从物方到像方依次设置的第一透镜、第二

透镜、和第三透镜，所述第二透镜和所述第三透镜粘合在一起，所述第一透镜为负光焦度双

凹柱面透镜，所述第二透镜为正光焦度柱面透镜，所述第三透镜为正光焦度柱面透镜。

[0030] 利用构成变形组的柱面透镜的光学特性，将水平进入的光线进行“压缩”，而垂直

方向进入的光线保持不变，再经过后面成像组对光线进行综合矫正，从而将镜头水平拍摄

的视场角增加，使实际拍摄的画面宽度变大。无需进行后期剪辑，在不牺牲像素的前提下也

能得到2.4∶1的宽荧幕视频或照片。同时，因变形组由柱面透镜构成，因此本方案的变形镜

头除了变形功能外还会有椭圆形焦外光斑和科幻线条耀斑等光学特性。

[0031] 2.本发明提供的变形镜头，构成所述变形组的透镜以及构成所述成像组的透镜的

光焦度分配满足如下关系：500＜Abs(f1-3/f4-10)；45＜f4-10＜55；1.60＜f4-6/f4-10＜

2.10；0.60＜f7-10/f4-10＜0.80；1.10＜abs(f1/f2-10)＜1.40；-0.80＜f1/f2-3＜-0.70；

0.50＜f4/f4-6＜0.80；3.10＜f10/f7-10＜4.5；1.10＜abs(f2-10/f1-10)＜1.60；其中，f

均表示镜头的X方向焦距，其中f后面数字代表构成变形镜头的十枚透镜的编号，即f1为第

一透镜X方向焦距，f1-10为第一透镜～第十透镜合计10枚透镜的X方向组合焦距，其余同

理。

[0032] 将50mmF1.8的半画幅镜头水平拍摄市场角度增加33％的同时，垂直方向市场角度

保持不变，从而得到小体积大光圈的50mm变形镜头。

附图说明

[0033]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具体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具体

实施方式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

附图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方式，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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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34] 图1为本发明的第一种实施方式X方向光学结构图；

[0035] 图2为本发明的第一种实施方式Y方向光学结构图；

[0036] 图3为本发明的第二种实施方式X方向光学结构图；

[0037] 图4为本发明的第二种实施方式Y方向光学结构图。

[0038] 附图标记说明：

[0039] 1、第一透镜；2、第二透镜；3、第三透镜；4、第四透镜；5、第五透镜；6、第六透镜；7、

第七透镜；8、第八透镜；9、第九透镜；10、第十透镜；11、变形组；12、成像组。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1]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中心”、“上”、“下”、“左”、“右”、“竖直”、

“水平”、“内”、“外”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

便于描述本发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

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第二”、

“第三”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0042]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

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

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

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43] 此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发明不同实施方式中所涉及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未构

成冲突就可以相互结合。

[0044] 实施例1

[0045]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50mm焦距半画幅大光圈变形镜头，该变形镜头

由十片透镜沿光路从物方到像方排列构成，分别为第一透镜1、第二透镜2、第三透镜3、第四

透镜4、第五透镜5、第六透镜6、第七透镜7、第八透镜8、第九透镜9、以及第十透镜10。

[0046] 其中，第一透镜1、第二透镜2、第三透镜3三枚透镜为柱面透镜，第二透镜2和第三

透镜3粘合在一起，且三枚柱面透镜构成变形组11。第四透镜4、第五透镜5、第六透镜6、第七

透镜7、第八透镜8、第九透镜9以及第十透镜10，七枚镜片为球面透镜，第五透镜5和第六透

镜6粘合在一起，第七透镜7和第八透镜8粘合在一起，且七枚镜片构成成像组12。

[0047] 其中，第一透镜1为负光焦度双凹柱面透镜，第二透镜2为负柱面透镜、第三透镜3

为正光焦度柱面透镜，第四透镜4为正光焦度弯月形球面透镜，且第四透镜4的凹面朝向像

方设置。

[0048] 其中，第五透镜5为正光焦度球面透镜、第六透镜6、第七透镜7、为负光焦度球面透

镜。第九透镜9为正光焦度双凸球面透镜，第十透镜10为正光焦度弯月形球面透镜，且第十

透镜的凸面朝向物方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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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粘合在一起的透镜看做一个整体，本实施例中，第二透镜2和第三透镜3粘合在一

起。第五透镜5和第六透镜6粘合在一起，第七透镜7和第八透镜8粘合在一起。因此，本实施

例的变形镜头由10片、7组构成。

[0050] 对于第二透镜2与第三透镜3、第五透镜5和第六透镜6、第七透镜7和第八透镜8之

间的结合方式不做具体限制，本实施例中，结合的方式为粘合。作为可替换的实施方式，基

于本发明的构思，为了与本申请进行区别，而对上述结合方式进行改变后，如贴合、一体成

型等结合方式，再对结合后的透镜形状进行适应性变更的，也应纳入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中。

[0051] 其中，本实施例中位于成像组的第四透镜4为独立的一个透镜。作为可替换的实施

方式，可将第四透镜4拆分为两个、多个透镜，或用两个、多个透镜粘合进行替换，在对第四

透镜4进行替换后，需满足本实施例中的光焦度分配，即“0.60＜f4/f4-6＜0.90”。因此，在

本实施例的基础上，为了与本申请进行区别而对透镜数量、组合方式进行的更改替换，在不

脱离本申请的主旨思想的前提下，均属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

[0052] 其中，本实施例中，位于成像组的第五透镜5、第六透镜6粘合在一起。作为可替换

的实施方式，可将第五透镜5、第六透镜6拆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多个独立的透镜。还可将

粘合在一起的第五透镜5、第六透镜6替换成一个独立的单透镜。为了与本实施例的技术方

案相区别，在对本实施例中第五透镜5、第六透镜6进行替换后，无论透镜的种类、形状是否

变更，单独的透镜或组合的透镜的光焦度，满足0.60＜f4/f4-6＜0.90，即落入本申请的保

护范围。

[0053] 其中，本实施例中，位于成像组的第七透镜7、第八透镜8粘合在一起。作为可替换

的实施方式，可将第七透镜7、第八透镜8拆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多个独立的透镜。还可将

粘合在一起的第七透镜7、第八透镜8替换成一个独立的单透镜。为了与本实施例的技术方

案相区别，而对本实施例中第七透镜7、第八透镜8进行替换后，无论透镜的种类、形状和数

量是否变更，单独的透镜或组合的透镜的光焦度，满足5.0＜abs(f7-8/f7-10)＜9.0，即落

入本申请的保护范围。

[0054] 其中，本实施例中，成像组的第九透镜9、第十透镜10为相互独立的两枚透镜，本实

施例中，第九透镜9、第十透镜10的光焦度分配满足1.0＜f9-10/f7-10＜1.60。因此，在满足

上述光焦度分配的基础上，将第九透镜9、第十透镜10替换成粘合在一起的多个透镜、或者

独立的单透镜，无论透镜的形状、数量、以及组合方式进行何种改变，均应视为落入本申请

的保护范围内。

[0055] 对于各个透镜的实际参数的具体数值，不做具体限制，本实施例中，各透镜的光焦

度均满足下列数学关系：

[0056] 500＜Abs(f1-3/f4-10)；

[0057] 45＜f4-10＜55；

[0058] 1.60＜f4-6/f4-10＜2.10；

[0059] 0.60＜f7-10/f4-10＜0.80。

[0060] 各透镜的光焦度均还满足下列数学关系：

[0061] 1.10＜abs(f1/f2-10)＜1.40；

[0062] -0.80＜f1/f2-3＜-0.70；

[0063] 0.60＜f4/f4-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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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1.0＜f9-10/f7-10＜1.60；

[0065] 5.0＜abs(f7-8/f7-10)＜9.0；

[0066] 其中，f均表示镜头的X方向焦距，其中f后面数字代表构成变形镜头的十枚透镜的

编号，即f1为第一透镜X方向焦距，f1-10为第一透镜～第十透镜合计10枚透镜的X方向组合

焦距，其余同理。

[0067] 下面列出符合上述数学关系的本实施例的各个透镜实际参数：

[0068]

[0069] 其中，第一透镜1是高阿贝低色散透镜。

[0070] 在采用本实施例的变形镜头前，50mm焦距1.8光圈的镜头的视场角度为：V(竖直)

18.25°，H(水平)27.04°。

[0071] 采用本实施例的变形镜头后，50mm焦距1.8光圈的镜头的视场角度为：V(竖直)

18.25°，H(水平)36.21°。

[0072] 对比测试视场角度竖直方向视场角度不变，水平方向视场角度变形比为：36.21/

27.04＝1.339。

[0073] 实际宽幅比例在2.35-2 .40范围内，因此变形比为1.33，即水平视场角度增加了

33％，从而实现1.33X变形拍摄。

[0074] 本实施例的变形镜头在制作时，变形镜头本身长度小于105mm，最大外径小于

70mm，质量小于600g，远小于同类规格的摄影摄像交换镜头，同时远小于市面上同规格的专

业电影变形镜头。

[0075] 其中，对于各个透镜的制作材料，不做具体限制，本实施例中，各透镜均采用光学

玻璃制成。

[0076] 本申请的透镜可根据实际使用需求设计兼容匹配市面上各品牌相机的卡口，以实

现个性化定制和配合通用。

[0077]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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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50mm焦距半画幅大光圈变形镜头，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如图

3、图4所示，本实施例中第五透镜5和第六透镜6为相互独立的两枚镜头。其中，第五透镜5为

正光焦度弯月透镜5，第五透镜5的凹面朝向像方，第六透镜6为负光焦度弯月透镜，且第六

透镜6的凹面朝向像方。

[0079] 本实施例中，与实施例1相比，由于第五透镜5和第六透镜6相互独立，因此本实施

例的变形镜头共由10片、8组构成。

[0080] 本实施例在实施例1的基础上，对第五透镜5和第六透镜6进行替换，由于替换后光

路发生变化，因此需要对透镜的种类、形状做相应的调整改变，以满足实施例1中的光焦度

分配。因此为了与本实施例的技术方案相区别，而进行的透镜种类、透镜组合方式、以及透

镜数量进行的改变，均应落入本申请的保护范围。

[0081]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

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

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

变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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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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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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